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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B_BA_E7_9C_81_E5_c54_644875.htm 一、行政许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 二、行政许可条件 具

体条件见《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

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建市[2007]101号）、《福建省

注册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闽建筑[2007]28号）等。 上述

文件在办理场所公开供查阅，亦可在中国工程建设信息

网[www.cein.gov.cn]、福建建设信息网[www.fjjs.gov.cn]有关栏

目中阅览或下载。 三、审批权限 建设部负责一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审批工作；省建设厅负责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申请受理

和初审以及二级注册建造师的注册受理、初审和审批工作。 

四、申请材料 注册建造师申请注册需提交下列相应材料（申

请一级建造师注册须提交申请表、汇总表一式二份和材料附

件一式一份；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

信与广电、民航专业一级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一式三份

和材料附件一式二份；申请二级建造师注册的，须提交申请

表、汇总表和材料附件一式一份；申请水利水电、公路专业

二级注册的，应当提交申请表、汇总表和材料附件一式二份

）： （一）初始注册 1、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汇总

表（申请表上需另加附一寸彩照一张）和相应电子文档（电

子文档通过网上发送给省级注册管理机构，下同）； 2、申

请人的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明复印件； 3、申请人

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 4、聘用单位资质

证书复印件； 5、逾期申请初始注册者应当提交达到相应专



业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逾期注册指超过

资格证签发日期3年申请初始注册）； 6、申请初始注册同时

申请多专业注册的，还应当提交注册建造师专业类别考试合

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持外省（市）颁发的二级注册建

造师资格证书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交该省省级注册管理

部门出具的尚未注册证明。本省外向型企业所聘用注册建造

师持非本省颁发的资格证书需在本省注册的，可由省建设厅

驻外办事机构出具相关证明。 （二）变更注册 1、注册建造

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2、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3、新聘用单

位资质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工作变动证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退

休人员的退休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所在聘用

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或变更后的《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注册

建造师姓名变更的，应当提供变更后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公安

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 变更执业单位的，在一

个注册有效期内，须执业满一年方可办理一次变更注册。注

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报程序及材料份数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出省变更注册人员有关材料应当增加一份。 （三）延续注

册 1、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 2、原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 3、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

效证明文件； 4、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

证明材料复印件。 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报程序和材料份数

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四）增项注册 1、注册建造师增项

注册申请表； 2、增项专业考试合格证明复印件； 3、增项专

业继续教育要求证明材料复印件； 4、专业注册证书原件和



执业印章。 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申报形式、程序及材料份数

按初始注册要求办理。 （五）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

或污损更换 1、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

污损更换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 3、遗失注册证书、执

业印章的，申请人须提供省级以上报纸刊登的遗失声明原件

； 4、注册证书、执业印章污损的，申请人须提交注册证书

原件和执业印章。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

的申报材料按一式一份提供。 （六）注销注册 1、注册建造

师注销注册申请表； 2、资格证书复印件； 3、注册证书原件

和执业印章； 4、符合《福建省注册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证明复印件。 注销注册申报材料按

一式一份提交。 （七）重新注册 注册建造师被注销注册或者

不予注册的，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后，可申请重新注册，重

新注册申请材料同初始注册。 五、行政许可程序 （一）申请

人申请注册前，应当受聘于一个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勘察、

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与聘用单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二）申请人按照注册类别向聘用单位

如实提供有关申请材料，上传电子数据，并对其内容真实性

负责。 （三）聘用单位对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及电子

数据进行核实汇总后，向省建设厅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并上报

注册电子数据。 （四）省建设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或审查

，对申请一级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重新注册、增项注册、

延续注册的，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书面初审意见上报建设部；

对申请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注销注册、注册证书、执

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的，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将有关

审批结果汇总上报建设部备案。 对申请二级注册建造师初始



注册、重新注册、增项注册、延续注册的，省建设厅在规定

时限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

，准予注册；对申请二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注销注册、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补办或污损更换的，省建设厅在规

定时限内办结。 （五）省建设厅将公布注册审批结果，并向

准予注册的申请人核发建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六、行

政许可办理期限：规定时限 七、受理时间 初始注册、延续注

册、变更注册、增项注册、注销注册、重新注册和注册建造

师因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或污损更换由省建设厅随时受

理。 八、行政许可办理地址、联系电话 办理地址：福州市北

大路242号建设公寓一楼政务中心； 联系电话：0591

－8761580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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